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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关注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 1 月 4 日收到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《关于对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

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【2022】第 1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关注函”）。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

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

作指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

限公司章程》、公司《独立董事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在认

真审阅、核实了有关资料后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和讨

论，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2022 年 1 月 1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

管局<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>的公告》，称公司存在未按规定披露的对外担保事项。

2020 年 9 月，你公司收购徐州北盟物流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北盟物流”），但北盟

物流在收购前为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合计 27.96 亿元，至今仍

在担保期间；2021 年 5 月，你公司控股的西安福迪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 0.8

亿元定期存单为上海邦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，上述担保事项未履

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请补充披露上述担保事项是否触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

13.3 条、第 13.4 条规定的风险警示情形，如是，请公司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

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13.6 条及其他相关规定提交股票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申

请，并请独立董事、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独立董事意见：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 9.8.1 条的规定“上

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： 

……（二）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且情形严重；……” 

第 9.8.2 条的规定“本规则第 9.8.1 条第（二）项所述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

担保且情形严重，是指上市公司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余额（担保对象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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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除外）在一千万元以上，或者占上市公司最近

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%以上，且无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虽提出解决方案但预计

无法在一个月内解决。” 

经核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西安福迪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 0.8 亿元定期存

单为上海邦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提供的质押担保已于 2021 年 8 月 16 日解除。 

截至目前，上市公司涉及的违规担保事项已经解除，无需承担担保责任，具

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公司已协调各家完成了对北盟物流实物资产查封的解除；  

2、北盟物流实物资产的查封解除后，已将北盟物流实物资产移交至上市公

司，资产移交已办理完成； 

3、公司与受让方新沂驰恒物流有限公司（公司合并范围以外的公司）于 2022

年 1 月 19 日签署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以人民币五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将北盟物

流 100%股权转让给新沂驰恒物流有限公司。目前股权转让手续已办理完成，北

盟物流股权转让的相关事宜已全部完成，目前已取得新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

的《公司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》，北盟物流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。 

综上所述公司未触及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第 9.8.1 条第（二）

款规定的股票交易应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。 

作为独立董事，我们要求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切实执行法律法规及上市公

司的相关规定。同时公司要落实内控管理制度，强化内部控制监督检查机制，促

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，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。 

  



 3 

【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注函相关

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字页】 

 

黄  辉                  

 

杜  杰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党长水                  

 

2022 年 1 月 27 日 


